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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报告要点： 

 依“宪法”制定，国家最高意志的体现 

《职教法修订案（意见稿）》承接十八大、十九大国家层面对职教发展

的系列要求，与年初的《职教实施方案》一脉相承，核心在于提升劳

动生产率&保就业。“意见稿”第一条提出制定本法依据新增“宪法”、

第三条明确规定职教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第五条新增“公民从事特

定职业有接受相应职业教育的义务”，职教顶层设计思路清晰。 

 利好一：职教培训机构 

1）新增加业务，第十七条和二十四条鼓励教材和教学资源的研发，

龙头培训机构有独立的教研团队，优质内容有望被确立为行业标杆或

“标准”，竞争壁垒增加；随着条件的成熟，培训机构甚至可以向职校

延伸，形成学历职校和非学历培训的高协同业务组合；另外，政府也

可向培训机构采买职教服务。2）法律层面做支持，享受相关税收优

惠及奖励。 

 利好二：港股高校 

1）技校可转设为高职，第十三条规定“符合条件的技师学院，依法

经审批，可以设置为相应层次的职业高等学校”，民办技校的文凭含金

量有望提升，利好招生；2）民办职校可托管公办职校，第二十四条

“可以允许民办职业学校与公办职业学校相互委托管理” ，上市高校

集团的管理服务有望得到输出；3）职教可以举办股份制，信贷不再

是唯一融资方式，第二十五条和五十二条规定了民办职教的举办可以

为股份制，资本化应在融资范围之内。 

投资建议： 

本次“意见稿”对职教的法律地位有极高的拉升，几乎确定了职教的

战略性地位，保就业需再教育，推荐职教培训龙头【中公教育】，建议

重点关注港股【中国东方教育】，二者都是行业龙头，业绩高速增长且

稳定；港股高校建议关注【中教控股】（旗下有较大体量的技校）、【宇

华教育】、【新华教育】、【民生教育】。 

风险提示 

政策的反复，《民促法（送审稿）》落地趋严，个别高校并购过程中的

资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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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公司名称 投资评级 

昨收盘 

（元） 

总市值 

（百万元） 

EPS PE 

2018A 2019E 2020E 2018A 2019E 2020E 

002607 中公教育 买入 18.88 116440.50 0.22 0.27 0.38 85.82 69.93 49.68 

资料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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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条例对照解读 

根据“宪法”制定，国家最高意志的体现 

现行职业教育法 职业教育法修订案（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

动者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教育法和劳动法，

制定本法。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接受职业教育的权利，实施科教兴国和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建设教育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

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宪法、教育法和劳动法，制定本法。 

第三条 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国家发展职业教

育，推进职业教育改革，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建立、健全适

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进步需要的职业教育制度。 

第三条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途径，与普通教育是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

位。。。。 

第五条 公民有依法接受职业教育的权利。 
第五条 公民有依法接受职业教育的权利。公民从事特定职业有接

受相应职业教育的义务。 

点评：整个职教的法律地位得到空前提升，特别新加了“宪法”依据；国家层面有

意抬高职教在国民心中的地位，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职教非“低人一等”；特定职

业接受职教不仅是个人权利，还是义务，参与特定职业的培训机构预计收益，获客

端相对有保障。 

技校可转设为高职高专，文凭“含金量”有望提升 

现行职业教育法 职业教育法修订案（征求意见稿） 

第十三条 职业学校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职业学校

教育。初等、中等职业学校教育分别由初等、中等职业学校

实施；高等职业学校教育根据需要和条件由高等职业学校实

施，或者由普通高等学校实施。  其他学校按照教育行政部

门的统筹规划，可以实施同层次的职业学校教育。 

第十三条 职业学校教育是学校教育制度的重要类型，分为中等、

高等职业学校教育。中等职业学校教育是中等教育的重要部分，由中

等职业学校实施；高等职业学校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部分，由专科、

本科层次的职业高等学校和其他普通高等学校实施。符合条件的技师

学院，依法经审批，可以设置为相应层次的职业高等学校，同时可以

保留技师学院名称和功能。。。。 

点评：现有技师学院文凭的社会认可度相对低于高职文凭，技师学院如可转设为职

业高等学校，则实际上提升了技校的文凭的“含金量”，利于招生。 

研发引领行业，委托服务也能收费 

现行职业教育法 职业教育法修订案（征求意见稿） 

（原第九条、第三十八条）  第十七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展职业教育的科学研究、教材和教学

资源开发，推进职业教育资源跨区域、跨行业、跨部门共建共享。国

家逐步建立反映职业教育特点和功能的统计和信息管理体系。。。。县级

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职业教育服务体系，组织

或者鼓励行业、企业、学校等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技能竞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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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国家层面鼓励和支持职教教材和教学资源的开发，掌握核心教研内容的培训

机构有望引领所属学科或培训领域，成为行业的“标杆”；对于培训机构而言，自研

内容除自用外，还可作为服务做 2B 或 2G 输出，相当于制定行业标准，壁垒相当

高。 

举办职教，税收优惠实实在在 

现行职业教育法 职业教育法修订案（征求意见稿） 

第二十条第二款 企业可以单独举办或者联合举办职业

学校、职业培训机构，也可以委托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对本

单位的职工和准备录用的人员实施职业教育。 

第二十一条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根据自身生产经营需求,利用资

本、技术、知识、设施、设备和管理等要素，单独举办或者联合举办

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 

企业举办职业教育符合条件的，可以按投资额一定比例抵免教育

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新增 第二十三条 国家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认定制度。对深度参与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在职业学校办学和深化改革中发挥重要主体作用，

行为规范、成效显著，创造较大社会价值，在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质量、增强吸引力和竞争力方面，具有较强带动引领示范效应的企业，

予以相应奖励。 

企业依法履行职业教育义务，符合前款条件的，可以认定为产教

融合型企业。各级人民政府对产教融合型企业可以给予适当补贴或者

政策优惠。产教融合型企业认定和支持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教育行

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点评：国家在对职教的实际支持，一是税收优惠，二是奖励。 

政府可采买职教服务，公办职校可被委托管理 

现行职业教育法 职业教育法修订案（征求意见稿） 

第二十一条 国家鼓励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

织及公民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

构。 

境外的组织和个人在中国境内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

构的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二十四条 国家鼓励依法举办民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采取政府补贴、购买服务、提供助学贷款、

建立奖励基金以及捐资激励等措施，支持民办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

构的发展，可以允许民办职业学校与公办职业学校相互委托管理。 

境外职业教育机构、行业协会或者有职业教育资源的企业可以依法

在中国境内独立或者合作举办职业学校，境外投资者可以依法在中国

境内举办职业培训机构。 

点评：政府采买教育服务与“民促法”一脉相承，允许民办职校托管公办职校，意

在弥补公办教育资源的不足或低效，有服务输出能力的民办机构收益，民办高校或

培训机构都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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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支持职教举办股份制 

现行职业教育法 职业教育法修订案（征求意见稿） 

第二十二条 联合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举办者

应当签订联合办学合同。 

政府主管部门、行业组织、企业事业组织委托学校、职

业培训机构实施职业教育的，应当签订委托合同。 

第二十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可以依法支持社

会力量、民间资金参与举办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学校、职业培训

机构。参与办学的举办者应当签订联合办学合同，约定各方权利义务。 

政府主管部门、行业组织、企业事业组织委托学校、职业培训机构

实施职业教育的，应当签订委托合同。 

点评：从职教实际运营的角度来看，像中公教育这类培训机构已执行并上市；民办

高校本体的股份制有待于“民促法送审稿”的落地。 

在线职教亦政策支持 

现行职业教育法 职业教育法修订案（征求意见稿） 

（原第十九条第二款）   
第二十八条 国家鼓励与支持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互联网和信息

技术，开发职业教育网络学习资源，创新教学方式、学校治理方式，

推动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与融合应用。 

 

鼓励多手段融资办学 

现行职业教育法 职业教育法修订案（征求意见稿） 

第三十四条 国家鼓励金融机构运用信贷手段，扶持发展

职业教育。 

第五十二条 国家鼓励金融机构运用信贷等手段，扶持发展职业教

育。 

点评：意见稿该条例新增“等”字，使得举办职教的融资手段不在局限于此前的“信

贷”，资本化方式应该在可选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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